
2022恩信三季度主日学（4） 

生命之道--内住 

经文：约壹2:3-6 

  

约翰一书的背景：异端。作者他回答：谁是真基督徒呢？就是行道的人。真基督徒有三点：认识、遵

守和效法。 

 

2:3 于是藉着我们知道（认识）我们确实认识祂。如果我们遵守祂的诫命。 
  

观察： 

1、知道和认识有什么不同？ 

 

2、 遵守的定义是什么？ 

就是一直行走在这条路上。 

 

3、什么是“诫命”？ 

 我们需要要从约翰福音中来查考，约翰福音记载，主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，给门徒很多的临别的话， 

1）信耶稣 

14:11 你们当信我，我在父里面，父在我里面；即或不信，也当因我所做的事信我。 

2）彼此相爱 

13:34 我赐给你们一条新命令，乃是叫你们彼此相爱；我怎样爱你们，你们也要怎样相爱。 

15:12 你们要彼此相爱，像我爱你们一样，这就是我的命令。） 

3）留在他和他的话里面 

15:4 你们要常在我里面，我也常在你们里面。枝子若不常在葡萄树上，自己就不能结果子；你

们若不常在我里面，也是这样。 

15:7 你们若常在我里面，我的话也常在你们里面；凡你们所愿意的，祈求就给你们成就。 

4）多结果子——传福音 

15:8 你们多结果子，我父就因此得荣耀，你们也就是我的门徒了。 

如果做到以上这些，在这些事上，我们就知道我们是认识神！这些不是头脑中的认识，是要经

验，要实践出来的。我们在教会中一直有圣经的教导，但是如果我们只有圣经的知识，没有遵行圣

经的教导，我们不仅自己受亏损，也会影响身边的人信主。 

 

思考： 

1、什么是认识主？ 

“认识”在约翰福音中是一个钥词，诺斯底派声称他们对基督有超然的认识，认识的名词是知

识，诺斯底派特别强调对神的知识。他们以光照和或神秘灵感为信仰的倾向。这种思潮对基督徒的侵

害就是告诉人们：得救的途径不在乎脱离罪，而在于脱离无知。他们蒙了光照，拥有真正的知识。 

针对这种谬误，约翰用同样的词来告诉基督徒什么是认识主。真正的认识是经验性的具体的认识，

是经验，是体会，是非常具体的概念。不是从什么超然的光照得来的头脑中的知识，就像约翰壹书1:1

所说的，基督“是我们所听见、所看见、亲眼看过、亲手摸过的”的经验性的可触可感的认识。约翰

永生的定义即认识神认识耶稣(约17:3 认识你独一的真神，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，这就是永

生。) 

这样的认识从遵守的诫命的实际生活中显明出来，是藉一个人的生活中——那不断顺服神的自然



反应——显示出来。因此，自夸认识神的人，要在日常生活中证明他们所做的是合乎神旨意的。 

2、怎么认识主？ 

1）在考验、试炼中认识主 

  

2）在遵守神的命令的过程中认识主： 

 

总结：这节经文把认识神和遵守诫命等同。那么遵守诫命可以成为判断一个人是否认识神的标准吗？ 

 

2:4 那说我认识祂却不遵守祂的诫命的人，是说谎者，而且真理不在这人（心）里面。 

 

观察： 

 

1、什么是说谎者？ 

2、什么是真理？ 

 

这是第三节的反证，从反面说明认识神和遵守诫命的关系。说明言行不一的两个结果： 

① 说谎者 

他是说谎的人。 

② 真理不在他里面了。 

真理，即耶稣。 

 

第三节经文把认识神和遵守诫命联系在一起。认识与遵守的关系：认识他=遵守诫命，以是否遵

守诫命来证实一个人是否认识神。第四节“那说自己认识神”的人就是当时的诺斯底派的人，他们声

称他们是认识神的。但是约翰在暗示，他们这样说，却不遵守他的诫命。这节从反面说明认识神和遵

守诫命的关系。说明言行不一的两个结果：a.说谎者：他是说谎的人。b.真理不在他里面了。真理，

即耶稣。 

 

2:5但是凡遵守祂的道的，（对）神的爱在这人（心）里面确实地达到完全。由此我们知道：我

们是在祂里面。 

 

观察： 

1、道和诫命有何不同？ 

现在用“道”，不用诫命，道包括诫命 

 

2、如何解释“神的爱”？ 

 

3、如何看待“完全”？ 

我们好像不可能完全。 

完全：指一个坚定不移的信徒日渐长大成熟，完全的顺服来自完全的爱，当我们感受到神对我们

无限的大爱，便会越来越多地爱祂，并且藉着顺服祂的旨意具体地表达出来。这种爱与顺服之间的互

动推进，约翰福音中主有许多这样的教导： 

14:15 你们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命令。 

14:21a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，这人就是爱我的； 

14:23  耶稣回答说：“人若爱我，就必遵守我的道，我父也必爱他，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，与他



同住。 

14:24  不爱我的人就不遵守我的道，你们所听见的道不是我的，乃是差我来之父的道。 

15:10  你们若遵守我的命令，就常在我的爱里；正如我遵守了我父的命令，常在他的爱里。 

 

在祂“里面”，与“认识”祂（3、4 节）和“爱”祂（5 节）是彼此相关联的。约翰说，遵守主

道的就住在主里，也就是他与主之间的关系是真实的。基督徒需要在基督里和神建立个别的关系，人

要以遵行神的命令来回应他所认识的神，这个回应是以行道来表达对主的爱，委身于主，就像枝子在

葡萄树上一样。遵行主道对神所表达的爱是确实的、完全的，是一种持续的关系。 

住在主里面是个人的选择，是个人的心志，而且有永不改变的意味。我们在地上是客旅，但是主

里面是我们永远的归宿，要留下来，成为永久的住户，永远不搬迁，不移民！也不能身在曹营心在汉。

住在主里面：带出那种年长日久,与神相通相连的内在生命。而这一切的前提是我们遵守他的命令。 

 

2:6 这说住在祂里面的人应该照着那人所行的，他自己也行。 

 

观察： 

1、什么是“住在祂里面”？ 

2、什么是“照着祂所行的”？ 

   

约翰说，如果我们说是在主里面，就应该像他，效法他，也就是说我们的生命就要像主的生命，

要照祂的榜样去行，除非我们的行为像祂一样，否则就不能说自己活在祂里面。这是一个不断操练不

断成长的过程，我们从刻意地考虑这样说话做事是不是基督徒当说的当做的，操练敬虔到一个地步，

我们就一直活在主的里面，也就是住在祂里面，让我们的生活合乎祂的教导。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一

种本能。 

效法主的一生行神的旨意，完成使命，忠于使命，住在主里面是一种很深很牢固的关系，神的计

划中有我的工作，我的生命中有神的工作。 

 

 

本段经文要点： 

1. 认识祂：认识祂的爱 

2. 遵守道：遵守祂的道 

3. 效法主：行走祂的路 

 
  


